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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政府安委会，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有关企业： 

现将《淮南市安全生产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制度》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淮南市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28 日 

 

  

 

 

  

 

 

  



 

 第一条  为规范全市安全生产应急物资储备的管理

和使用，及时、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淮南市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安全生产应急物资（以下简称应

急物资），是指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用于实施抢险救援行动

的工具、设备、器材等物资。 

第三条  应急物资储备按照统一调度、分级负责的原

则，建立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县（区）政府和生产经营单位

三级应急物资的储备、管理、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保证在

全市区域内突发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行动的需要。 

第四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县（区）政府根据行业领

域和辖区内企业布局特点，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针

对本辖区内常发的、影响大的事故种类，兼顾跨区域应急物

资增援的需要，确定应急物资储备的种类、数量。 

第五条  依托大型企业和生产、销售救援设备、器材、

物资单位建立的应急物资储备库，由依托单位与企业签订协

议，被依托单位按照协议要求，提供储备场所、管理人员、



物资设备，依托单位按照协议支付管理维护、装备购置专项

经费。 

第六条 市安委会办公室对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县（区）

建立的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库实施综合监督检查。 

第七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县（区）政府负责对本系

统、辖区和企业建立的应急物资储备库实施监督管理。 

（一）制定储备库管理制度，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业务

指导，监督各项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 

（二）定期检查储备物资的保管养护和库存情况； 

（三）负责解决应急物资储备、管理、使用中遇到的问

题； 

（四）负责向本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报送应急物资储

备、调用、补充和更新计划及经费使用情况。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建立的储备库应符合下列

条件。 

（一）制定储备库管理制度，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应急

物资调用和库存情况，应急物资使用后尽快补充，实行动态

管理； 

（二）应急物资储备库要悬挂统一的标牌； 

（三）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储备物资的检查更新、

维护保养工作； 



（四）加强储备仓库规范化建设，设置标准货物架（台），

建立应急物资管理台帐，做到实物、标签、帐目相符；   

（五）严格执行调度命令，负责应急物资的紧急调运工

作。 

第九条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企业和易燃易爆

物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带储存设施的）、储存企

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

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中型规模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

要依据国家、省、市和行业规定，依据本单位安全生产事故

应急预案中明确的应急救援物资储备标准、数量，建立本单

位应急物资库。 

第十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急物资由属地事故

应急救援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统一进行调配，需

跨区域调用物资时，由市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调配。 

（一）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需从外部调用物

资支援时，向属地应急指挥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同意后，应

急指挥部发出调度命令，临近应急物资储备单位负责实施。 

（二）需跨区域调用物资支援时，由属地应急指挥部向

市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同意后，由有关行

业主管部门发出调度命令，临近区域应急物资储备单位负责

实施。 



（三）应急物资调用根据“先近后远、先主后次、满足

急需”的原则进行。在应急储备物资不足的紧急情况下，征

得应急指挥部同意后，可实行“先征用，后结算”的办法。 

（四）申请调用应急物资时，申请单位要出具书面申请，

内容包括：申请调用理由、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运

往地点、时间要求等。 

（五） 应急物资运送到位后，由申请单位指定专人接

收，做好发放记录。应急救援结束后，申请单位负责调用应

急物资的收缴、登记、检查、整理、移交工作。应急物资储

备单位对返还物资进行清点验收，确定损耗并做好记录，由

交接双方人员签字确认。 

第十一条  应急储备物资实行有偿使用，谁使用、谁

负责的原则。 

（一）在救援行动中发生的储备物资运输及使用损耗、

损坏等费用，均由发生事故的单位承担。 

（二）没有事故责任单位、事故责任单位无法确定或自

然因素引发的事故抢险行动中发生的储备物资运输及使用

损耗、损坏等费用，由当地政府承担。 

（三）事故责任单位无能力承担抢险行动中应急储备物

资运输及使用损耗、损坏等费用时由政府先行垫付，事后向

责任单位追缴。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